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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中伦公司字 005514-2 号补充之二 

 

致：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天壕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2011

年1月30日出具了《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于2011年4月7日出具了《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意见书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所再次

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再次核查的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

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意见书一是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和补充意见书一为准；本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

/或律师工作报告和/或补充意见书一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

作报告和/或补充意见书一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意见书为准。本

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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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称一致。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关于反馈意见第 14条，“股东最终持有人核查：核查至最终持有人，是否超

过 200 人。律师需明确发表意见股东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募集情况。多

个合伙企业成立于 2009 年后，是否专为投资天壕发行募集设立，举证该等合伙

企业为专业投资者，还投资了其他哪些企业。如果把有限合伙剥开至最终自然人，

最终股东又有多少个；如果超过 200人，是否构成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及律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本所律师核查并出具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股权最终持有人核查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股份 

（万股） 
股权比例 

1 德之宝 货币 8,233 34.30% 

2 刘骞 货币 2,565 10.69% 

3 中诚信方圆 货币 1,800 7.50% 

4 上海力鼎 货币 1,620 6.75% 

5 上海晋宇 货币 1,180 4.92% 

6 新中泓业 货币 1,135 4.73% 

7 松海创投 货币 1,080 4.50% 

8 广州力鼎 货币 740 3.08% 

9 谢晓梅 货币 570 2.37% 

10 王祖锋 货币 562 2.34% 

11 白羽 货币 400 1.67% 

12 北京力鼎 货币 360 1.50% 

13 海南嘉顿 货币 360 1.50% 

14 浙江亿诚 货币 360 1.50% 

15 侯海峰 货币 270 1.12% 

16 苏州海富 货币 26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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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慰 货币 220 0.92% 

18 程炳乾 货币 215 0.90% 

19 陈磊 货币 200 0.83% 

20 朱泽 货币 200 0.83% 

21 富莱晨思 货币 180 0.75% 

22 浙江圆融智度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80 0.75% 

23 秦弘 货币 170 0.71% 

24 史庆玺 货币 160 0.67% 

25 胡帆 货币 150 0.63% 

26 彭琳琳 货币 110 0.46% 

27 宋好青 货币 110 0.46% 

28 邓群 货币 100 0.42% 

29 李江冰 货币 100 0.42% 

30 胡波 货币 80 0.33% 

31 徐晓东 货币 80 0.33% 

32 张洪涛 货币 80 0.33% 

33 吴琛珩 货币 70 0.29% 

34 张彤 货币 50 0.21% 

35 卢剑琴 货币 50 0.21% 

 合计  24,000 100%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各法

人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1、德之宝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陈作涛 950 95.00% 

2 王坚军 50 5.00% 

合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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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诚信方圆 

北京中诚信方圆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中诚信投资有限
公司

钱
永
春

周
海
红

郑
学
发

周
济

刘
艺
青

吴
彦
达

李
元
兵

上
官
登
仁

李
运
武

游
军
翔

廖
鸿
程

兰
春

湖北东亚实业有
限公司

上海亚麻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北京珞珈教育科
技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旭策置业有
限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

毛
振
华

毛
振
亚

毛
振
东

王
海

刘
一
暐

关
敬
如

于
力
杰

杜
兵

于
宏
英

毛
振
华

邢
筱
莹

胡
肖
月

胡
银
曼

杜
越
新

赵
义
奎

中国诚信
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金长城
酒店管理公
司（国有）

北京五斗
商贸有限
公司

北京永乐
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

北京嘉泰恒
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中国对外贸
易运输（集
团）总公司
（国有控
股）

广州华艺企
业有限公司

上海建岛置业有
限公司

1.6%8.1% 13.9% 11.5% 10.1% 8.1% 8.1% 8.1% 5.08% 5.08% 3.39% 3.39% 3.39% 8.1%

60% 10%12% 13% 5%

1%5%0.2223% 62.11%9.12325% 3.06% 4%7.4116% 2.508%5.5556%

广东汇裕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李
亦
非

71.43% 28.57%

广州华艺企
业有限公司

郑
晖

黄
小
川

50% 20% 30%

北京市国际
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

陈
东
升

陆
昂

40% 30% 30%

寇
勤

寇
玉
凤

90% 10%

王
雁
南

王
志
华

40% 60%

中诚信投
资有限公

司

中国嘉德
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

湖北东亚
实业有限
公司

87.75% 5% 7.25%

杜
兵

50% 10% 10% 30% 23.077% 19.231% 19.231%0.923%37.538% 36.7% 36.7% 26.6%51% 49%

王建祥 徐娟
90% 10%

北京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34.3%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
独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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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力鼎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晓扬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宜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时力节
能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伍
朝

阳

张
学

军

欧
阳
文

生

程
洁

松

方

义

黄

彪

高
凤

勇

潘
焕

星

周
惠

明

奚
秀

芳

蔡
明

君

杨

骏

严
京

育

何
志

良

26.14% 6.49% 4.87% 4.87% 4.87% 3.25% 2.44% 8.12%8.12%15.42%15.42%

52.38% 47.62% 23%77%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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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晋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晋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力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晓扬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宜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时力节
能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伍
朝

阳

张
学

军

欧
阳
文

生

程
洁

松

方

义

黄

彪

高
凤

勇

潘
焕

星

周
惠

明

奚
秀

芳

蔡
明

君

杨

骏

严
京

育

何
志

良

26.14% 6.49% 4.87% 4.87% 4.87% 3.25% 2.44%8.12%15.42%15.42%

52.38% 47.62% 23%77%55%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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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中泓业 

海南中泓投资有

限公司
符史圣

海南新中泓业投

资有限公司

陈
振
群

孙
瑶

40% 60%

52.25%47.75%

 

 

6、松海创投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黄传贤 1,500 50.00% 

2 王万松 700 23.33% 

3 叶葵 200 6.67% 

4 孙瑶 200 6.67% 

5 张晓雄 100 3.34% 

6 杨晓氢 100 3.33% 

7 李南 100 3.33% 

8 周芷彤 100 3.33% 

合计 3,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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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州力鼎（有限合伙）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力鼎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
伙人）

广州凯得
科技创新
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景约
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中山市联
成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加权
投资有限

公司

浙江为民
纺织有限

公司

上海如邦
置业有限

公司

上海大辰
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姜
涌
涛

陈
臻
颖

唐
武
盛

王
伟

陈
建
国

潘
焕
星

潘
焕
亮

黄
彪

罗
京

司
徒
鸣

赫
锁
同

李
艺
琳

陈
锐
强

李
雪

1% 25% 4% 2.5% 5% 7.5% 7.5% 2.5%

1
1
%

3
.
5
%

1
.
5
%

3
%
1
%

5
%

2
.
5
%

2
.
5
%

2
.
5
%

1
%

1
.
5
%

2
.
5
%

2
.
5
%

5
%

广州凯得
控股有限
公司（国

有）

广州市经
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
委员会

100%

100%

中山市小
榄镇城建
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中山市
雄业贸
易公司

60% 40%

中山市小
榄镇城镇
建设发展
总公司

中山市雄
业贸易公

司

90% 10%

中山市小
榄镇资产
经营公司
( 集体)

中山市小
榄镇资产
经营公司
（集体）

100% 100%

金
建
庆

曹
国
英

60% 40%

浙江新为
民集团有
限公司

陈
照
华

88% 12%

胡
云
强

陈
惠
敏

88.12% 11.88%

王
飞

杨
援
丽

10% 15%

上海望湖
实业有限

公司

上海迪顺
实业有限

公司

33.33% 41.67%

上海王氏
实业有限

公司

王
娣

杨
援
丽

83.33% 8.5% 8.17%

上海迪顺
实业有限

公司

王
娣

王
飞

93.34% 3.33% 3.33%

王
娣

杨
援
丽

49% 51%

邵
建
敏

董
秀
清

傅
自
清

5% 5% 90%

安
炼
川

安
甲
臣

99% 1%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深圳市晓扬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宜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时力节
能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伍
朝
阳

张
学
军

欧
阳
文
生

程
洁
松

方
义

黄
彪

高
凤
勇

潘
焕
星

周
惠
明

奚
秀
芳

蔡
明
君

杨
骏

严
京
育

何
志
良

26.14% 6.49% 4.87% 4.87% 4.87% 3.25% 2.44% 8.12%8.12%15.42%15.42%

52.38% 47.62% 23%77%55% 45%

其他LP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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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力鼎（有限合伙） 

北京力鼎财富成长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力鼎
兴业投资
管理中心
（普通合
伙人)

浙江文杰
贸易有限

公司

闽创（上
海）投资
有限公司

百瑞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维超
置业有限

公司

广州高信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林
金
宗

芦
淑
静

冀
延
松

赫
锁
同

0.1479%

上海宾州
投资有限

公司

伍
朝
阳

张
学
军

高
凤
勇

张
一
梅

胡
坚

浙江新为
民集团有
限公司

康
志
强

康
志
煌

陈
惠
敏

上海王氏
实业有限

公司

王
娣

杨
媛
丽

上海迪顺
实业有限

公司

王
娣

王
飞

王
娣

杨
媛
丽

深圳市易
建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安瑞
汇富投资
有限公司

河南瀚海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德得
创业科技
有限公司

郑州市自
来水总公

司

郑州市金
水区财政

局

巩义市财
政局

登封市财
政局

中牟县财
政局

郑州市
财政局

14.7929%

12.5%87.5%

100%

11.0947%

95% 5%

10.833% 10% 4.495% 7.82% 6.76% 5.41% 4.06% 2.31% 1.35%

7.3964% 7.3964%7.3964%7.3964%7.3964%14.7929%14.7929%7.3964%

胡
云
强

11.88%88.12%

90% 5.1%4.9%

3.33% 3.33%93.34%

51%49%

广州优利
浦斯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牟
云
渝

30% 70%

王
君
文

牟
云
渝

80% 20%

22.05%

20% 15% 15%50%

聂
在
杰

中电投财务
有限公司

24.912%

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

公司
(国独)

100%
10%

冯
燕

郭
胤

18%82%

李
明

于
国
红

30%70%

李
伟

王
鹏

90%

李
次
会

苏
明
月

0.8276%0.8276%

杜
战
军

苏
晓
静

1.3793%20.4138%

北京大
清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北京清
华工业
开发研
究院

75.8621% 0.6897%

刘
淑
娟

李
次
会

10%10%

杜
战
军

苏
晓
静

10%60%

杜
海
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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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南嘉顿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马克非 400 40.00% 

2 李志桥 300 30.00% 

3 费明迪 300 30.00% 

合计 1,000 100% 

 

10、浙江亿诚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杭州置城实业有

限公司

杭州普瑞投资有

限公司

宁波嘉禾盛世投

资有限公司

杭州顺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诸暨市兴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虹城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启泓实业有

限公司

来
湖

香

何
德

富

何
静

娴

卢
婉

明

周
骏

健

何

青

杜

倩

孙

力

邬
姣

娣

盛
一

鸣

陈
顺

华

梁
信

树

赵
捌

均

马
惠

军

李

明

吴
淑

美

徐

婕

22.1% 19.34% 13.81% 17.13%13.81% 11.05% 2.76%

50% 30% 20% 30%35% 20% 10% 5% 50% 50% 100% 100%40% 35% 25%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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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州海富 

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
资有限公司

法泰
集团
有限
公司

苏州
天亚
春申
辰房
地产
投资
有限
公司

苏州
市富
丽电
力成
套设
备有
限公
司

苏州
市斜
港置
业有
限公
司

苏州
东方
诚泰
投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苏州
海竞
信息
科技
集团
有限
公司

江苏
德勤
贸易
实业
有限
公司

江苏
德诚
环保
工程
有限
公司

张
亦
斌

张
英

陆
杏
男

黄
丛
伟

周
玉
娇

陈
美
芳

黄
青
凝

邹
宝
珍

朱
维
娟

10% 10% 10% 6% 6% 5% 4% 2% 10% 10% 8% 8% 4% 2% 2% 2% 1%

虞
国
荣

沈
华

胡
志
华

70% 15% 15%

张
琴

陈
健

90% 10%

陆
愈
超

朱
军

陆
耀
平

20% 5% 75%

陶
雪
华

陈
方
珍

60% 40%

法泰
集团
有限
公司

张
亦
斌

苏州海
竞信息
科技集
团有限
公司

颜
群

15.6% 74% 9.4% 1%

苏州泓融投
资有限公司

张
栗
滔

5%95%

李
国
成

10%

朱
红

90%

陆
艳

40%

孙
家
兵

60%

张栗滔 张亦斌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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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富莱晨思（有限合伙） 

北京富莱晨思特许经
营商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北京富莱晨思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普通合

伙人）

天洋
控股
有限
公司

北京富莱
晨思投资
顾问有限

公司

天洋
控股
有限
公司

刘
文
献

薛
亮

区
朝
斌

唐
传
龙

梁
运
宇

崔
华
波

林
杨

刘
文
献

刘
文
勇

薛
亮

区
朝
斌

唐
传
龙

崔
华
波

林
杨

任
清

陆
驰

沈
千
新

丘
嵩
峰

丁
伟

郭
秀
琴

宋
永
胜

周
明

邓
志
强

陈
玉
琢

郭
晓
蓓

滕
海
嬿

贾
沁
林

李
玉
田

梁
泽
林

刘
文
献

周
丹

1.92%
9.62%

9.62%

9.62%

5.77%

5.77%

1.92%

1.71%

王
小
舟

周
政

50% 50%

95%

5% 34% 20% 15% 5% 1% 5% 5%10%

9.62%

9.62%

9.6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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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浙江圆融致达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张建明 840 22.70% 

2 张程周 790 21.35% 

3 张国安 750 20.27% 

4 王赞锋 720 19.46% 

5 汪海宝 600 16.22% 

合计 3,700 100% 

 

根据上述 13 名法人股东的股权结构，发行人股权的最终持有人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人数（追溯至自然人、

国有独资企业、集体企业、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限

合伙企业） 

实际人数 备注 

法人股东 

德之宝 2 2  

中诚信方圆 1 1  

上海力鼎 14 14  

上海晋宇 14 0 
上海力鼎为股东，有

14 人重复计算 

新中泓业 3 3  

松海创投 8 7 
孙瑶投资新中泓业，

重复计算 

广州力鼎 1 1  

北京力鼎 1 1  

海南嘉顿 3 3  

浙江亿诚 17 17  

苏州海富 25 25  

富莱晨思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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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圆融智度投资

有限公司 
5 5  

合计 95 80  

自然人股

东 
 22 22  

 总计 117 102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将 1 家有

限合伙企业算作 1 名最终持有人的前提下，发行人股权最终持有人为 102 名，未

超过 200 人，发行人不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募集情况。 

 

二、有限合伙企业股东的对外投资情况 

 

发行人有 4 名股东为有限合伙企业，分别为中诚信方圆、广州力鼎、北京力

鼎、富莱晨思。4 名股东均为专业投资者，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其他对外投资情

况详见下表所列： 

 

股东名称 
投资的企业

名称 
营业范围 投资时间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中诚信方圆 

湖南理昂再

生能源电力

有限公司 

农林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和煤矸石焚烧发

电、销售。（以上范围应经许可证的凭生产许可证经

营） 

2011.1 4.5% 11,000 

广州力鼎 

上海庞源建

筑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租赁，及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

机械设备出租、安装，机械配件加工、修理、批发、

零售，装卸搬运服务，起重机械安装维修 

2010.2 6.9444% 10,800 

天圣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药材种植、农业开发、机械加工；物流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在取得许可后按许可证核定事

项从事经营）。生产、销售（仅限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大容量注射剂、茶

剂、溶液剂、酊剂、醑剂、药用辅料（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消毒剂、卫生用品（有效期至 2013

年 3 月 15 日）；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

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

2010.8 3.0222% 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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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中药饮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

效期至 2015 年 4 月 6 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8 日）。 

山东凝易固

砂浆科技有

限公司 

干混砂浆的研发、生产、销售；添加剂（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砂浆生产技术

培训、指导；机械设备（不含 9 座以下乘用车）及配

件销售（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

续或许可证经营） 

2010.11 3.2400% 666.6667 

杭州柏年光

电标饰有限

公司 

制作、加工、安装：标识、标牌；LED 显示屏系统和

太阳能模组的组装和销售；服务：承接装饰装潢、灯

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自产产品的进出口。 

2010.12 3.1250% 13,536 

北京力鼎 

天圣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药材种植、农业开发、机械加工；物流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在取得许可后按许可证核定事

项从事经营）。生产、销售（仅限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大容量注射剂、茶

剂、溶液剂、酊剂、醑剂、药用辅料（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消毒剂、卫生用品（有效期至 2013

年 3 月 15 日）；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

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

苗）、中药饮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

效期至 2015 年 4 月 6 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8 日）。 

2010.8 2.3810% 12,600 

山东凝易固

砂浆科技有

限公司 

干混砂浆的研发、生产、销售；添加剂（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砂浆生产技术

培训、指导；机械设备（不含 9 座以下乘用车）及配

件销售（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

续或许可证经营） 

2010.11 3.1236% 666.6667 

新乡新亚纸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纸及纸板制造及销售；货物运输；五金交电销售；机

械制造；各种纸张、木浆、废纸、造纸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外贸进出口业务；环保产品开发与销售；发电。

（以上范围中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010.11 1.3000% 
23,123.47

28 

吉林天池矿

业有限公司 

采矿、选矿、炼铁、烧结、球团，销售；货运（涉及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0.12 0.7200% 55,556 

江苏万林国

际木业有限

公司 

木制品生产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批发（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的分销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木

材、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金、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国际经济、科技信息咨询服

务；为木材产业园内的企业提供生活后勤管理服务、

物业管理。 

2010.12 1.4300% 
35,040.02

46 

杭州柏年光

电标饰有限

公司 

制作、加工、安装：标识、标牌；LED 显示屏系统和

太阳能模组的组装和销售；服务：承接装饰装潢、灯

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自产产品的进出口。 

2010.12 3.1250% 1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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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莱晨思 

东莞市星瀚

商贸有限公

司 

商业连锁便利超市,销售日用百货、化妆品、家电五金；

零售：定型包装食品、饮料、酒类、卷烟，商业销售

咨询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2009.10.1

6 
6.08% 200 

IBAC 大连国

际品牌代理

中心 

企业管理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服装、鞋帽、服饰、针织品、

纺织品、体育用品、家居用品、钟表眼镜、儿童用品、

工艺品批发及佣金代理业务（涉及国家专项规定商品、

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009.12.0

9 
20% 500 

北京特许经

营权交易所 
从事商业经纪业务 

2010.04.1

9 
25% 500 

 

 

三、发行人股东中的有限合伙企业追溯至最终自然人后，发行人股权最终持

有人的人数核查 

 

如将发行人 4 家有限合伙企业股东的出资人追溯至最终持有人，发行人的股

权最终持有人情况如下表所列： 

 股东名称 

股东人数（追溯至自然人、

国有独资企业、集体企业、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实际人数 备注 

法人股东 

德之宝 2 2  

中诚信方圆 41 41  

上海力鼎 14 14  

上海晋宇 14 0 上海力鼎为股东，有 14 人重复计算 

新中泓业 3 3  

松海创投 8 7 孙瑶投资新中泓业，重复计算 

广州力鼎 42 28 
上海力鼎为普通合伙人，有 14 人重复

计算 

北京力鼎 39 31 

王娣、王飞、杨媛丽、赫锁同、胡云强

投资广州力鼎，伍朝阳、张学军、高凤

勇投资上海力鼎，上述 8 人重复计算 

海南嘉顿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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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诚 17 17  

苏州海富 25 25  

富莱晨思 26 26  

浙江圆融智

度投资有限

公司 

5 5  

合计 239 202  

自然人股

东 
 22 22  

 总计 261 224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如将各有限

合伙追溯至最终自然人，则发行人股权最终持有人为 224 名，超过 200 人，主要

原因是 4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部分法人合伙人的股权结构由于历史原因

所以较为复杂，尤其是北京力鼎的有限合伙人——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诚

信方圆的普通合伙人——中诚信投资有限公司。但 4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法人及其

他组织合伙人的成立时间均较早（基本在 2009 年及以前），合伙人中股权较为复

杂的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诚信投资有限公司均成立于 2002 年，因此不存

在为规避 200 人限制而专门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对发行人进行投资的情形。 

发行人股东中有限合伙企业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合伙人的成立时间如下： 

序

号 

有限合

伙企业

名称 

法人及其他组织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

型 
成立时间 

1 
北京力

鼎 

北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普通 2009 年 10 月 16 日 

浙江文杰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 2004 年 9 月 15 日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 2002 年 10 月 16 日 

闽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2009 年 6 月 18 日 

上海维超置业有限公司 有限 2004 年 3 月 4 日 

广州高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2009 年 2 月 5 日 

2 广州力 上海力鼎 普通 200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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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广州凯得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 2008 年 11 月 6 日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 有限 1999 年 7 月 21 日 

上海如邦置业有限公司 有限 2005 年 9 月 8 日 

上海加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2009 年 12 月 10 日 

上海景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有限 2007 年 1 月 8 日 

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2007 年 8 月 15 日 

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2000 年 11 月 23 日 

3 
中诚信

方圆 

中诚信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 2002 年 2 月 19 日 

上海建岛置业有限公司 有限 2003 年 2 月 25 日 

4 
富莱晨

思 

北京富莱晨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普通 2008 年 11 月 7 日 

天洋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 2006 年 3 月 14 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在将 1 家有限合伙企业算作 1 名最终持有人

的前提下，发行人股权的最终持有人未超过 200 人，不存在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

开发行的情形；（2）发行人股东中的有限合伙企业为专业投资人，除了投资发行

人外，均投资了其他企业；（3）如将有限合伙追溯至最终自然人，发行人的最终

股东人数将超过 200 人，但该等情形源于 4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部分法人

合伙人的股权结构由于历史原因所以较为复杂，所以不存在为规避 200 人限制而

专门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对发行人进行投资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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